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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编

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城”、“发行人”、“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或发行人向一创投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一创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作

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光城”或“发行人”）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0

阳城 01”、债券代码“149103.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0 阳城 02”、债券代码

“149104.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20 阳城 03”、债券代码“149208.SZ”）、2020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0 阳城 04”、

债券代码“149256.SZ”）、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21 阳城 01”、债券代码“149363.SZ”）、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 阳城

02”、债券代码“149545.SZ”）的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

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大公关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

公告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出具了《大公关

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公告》，主要内

容如下：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或“公司”）



于债券市场发行多期债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评定阳光城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21 阳光城 MTN001”、“21 阳城 01”、“21 阳城 02”、

“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城 04”、“20 阳

光城 MTN001”、“20 阳光城 MTN002”和“20 阳光城 MTN003”的

信用等级为 AAA。 

阳光城 2021 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下滑，扣非净利润亏损，

经营情况恶化。2021 年 10 月 29 日，阳光城发布《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称，2021 年第三季度，阳光城营业

收入为 114.01 亿元，同比下滑 18.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9.18 亿元，同比下降 1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52 亿元，同比由盈利 10.06 亿元转为亏损；

前三季度，阳光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19.07 亿元，净

流出规模同比大幅增加 239.07 亿元。截至 2021 年 9 月末，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为 209.57 亿元，较 2020 年末大幅减少 195.58 亿元。同

时，阳光城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发布《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董事对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异议说明》称，阳光城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临时会议，

会议以 10 票同意、2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其中董事陈奕伦、姜佳立先生对《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投反对票，理由为：对于阳光城三季度所表现的公

司经营恶化，需要得到管理层合理解释。 



阳光城短期债券集中兑付压力较大。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阳光城

未来 3 个月内到期或行权的境内债券金额为 19.07 亿元，境外美元债

券金额为 2.47 亿美元，未来 6 个月内到期或行权的境内债券金额为

50.77 亿元,境外美元债券金额为 7.47 亿美元，短期债券集中兑付压力

较大。 

大公认为，阳光城第三季度收入和利润下滑，扣非净利润亏损；

同时，在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偏紧的背景下，阳光城短期债券集中偿

付压力较大，近期到期及行权债券偿还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销

售回款，阳光城偿债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大公决定将阳光

城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21 阳光城

MTN001”、“21 阳城 01”、“21 阳城 02”、“20 阳城 01”、“20 阳城 02”、

“20 阳城 03”、“20 阳城 04”、“20 阳光城 MTN001”、“20 阳光城

MTN002”和“20 阳光城 MTN003”信用等级维持 AAA。” 

二、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下调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出具了《东

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下调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对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或“公司”）及其发

行的“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和“21 阳城 01”进



行了初始评级及跟踪评级。2021 年 6 月 9 日，东方金诚对公司主体

及相关债项进行了定期跟踪评级，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

和“21 阳城 01”债项的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结果自评级报告日起

至到期兑付日有效。 

鉴于公司短期内债务到期较为集中，再融资能力减弱，偿债资金

筹措压力加大，东方金诚根据信用评级相关制度实施了本次不定期跟

踪评级。 

东方金诚信用评级委员会决定将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由 AAA 下

调至 AA+，评级展望为负面，同时将“20 阳城 01”、“20 阳城 02”、

“20 阳城 03”和“21 阳城 01”信用等级由 AAA 下调至 AA+。评级

理由如下： 

阳光城短期内债务到期较为集中，偿债资金筹措压力加大。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全部有息债务为 891.48 亿元，短期有息债务为

283.07 亿元，其中 2021 年 11 月到期债务较为集中，包含将于 11 月

19 日到期的余额为 6.37 亿元私募债“18 阳光 04”，将于 11 月 12 日

行权的美元债约 2.47 亿美元，同时还包括资产支持证券等债务的偿

付。在当前房地产融资环境偏紧的情况下，考虑到阳光城目前债券二

级市场成交价格持续走低，其融资能力减弱，同时再融资能力的下降

以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将对公司销售回款形成一定压力，公司偿

债资金筹措压力加大。 



此外，根据公司发布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

季度报告》，2021 年第三季度阳光城实现营业收入 114.01 亿元，同比

减少 18.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9 亿元，同比减少

1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52

亿元。 

东方金诚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最新进展，评估其对阳光城主体

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对相关债项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做

出后续评级行动。” 

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阳光城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出具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阳光城”

（证券代码：000671）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 日连续 3 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我核查并书面函询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以及简称“阳光集团”）及其子公司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信隆”）、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实业”）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截至目前，公司的房地产业务经营活动正常，近期经营情

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其中，2022 年 1 月份前到期的美元债等公开市

场债务均已与相关投资人沟通相应展期计划。 

（四）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收到控股股东阳光集团的书面通

知，因其部分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于今日被动平仓减持

27,844,300 股公司股票，总股本占比 0.67%。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

其子公司东方信隆、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康田实业、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其子公司和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等

关联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上述关联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说明与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

露，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中诚信国际关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信用等级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的公告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出具了

《中诚信国际关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

等级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或“公司”）

发行的“17 阳光城 MTN001”、“17 阳光城 MTN004”由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进行相关评级工

作。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1 年 9 月末，

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较 2020 年末大幅下滑，目前已无法对短期债务形

成覆盖。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境内信用债余额合计 130.92 亿元，

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超过 70 亿元，其中未来三个月内到期及回售

24.06 亿元，未来六个月内到期及回售 55.76 亿元；公司境外美元债

余额合计 22.44 亿美元，其中未来三个月内到期及回售 4.47 亿美元，

未来六个月内到期及回售 7.47 亿美元，公司债券集中到期规模较大。

并且，近期公司境内外信用债二级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进一

步加大了其再融资的难度。 

根据《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2021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11.57%和 274.27%；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6.23%和下降 96.89%，公司盈利水

平显著恶化。与此同时，公司董事陈奕伦、姜佳立先生对《2021 年

第三季度报告》投反对票，理由为对于公司三季度所表现的公司经营

恶化，需要得到管理层合理解释，中诚信国际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对

阳光城未来经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此外，2021 年 11 月 1 日，

公司发布公告称，拟对旗下三只美元债券进行要约交换，并就债券契

约修订进行同意征求；同时公司提出对剩余五只美元债的契约修订进

行同意征求。 

中诚信国际认为，阳光城目前持有的货币资金较为有限，未来销



售回款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公司在短期内有较大规模的债务

到期，目前已开始与投资人沟通展期事宜，流动性压力正在加大；并

且，阳光城经营业绩的下滑也加大了业绩承诺完成的不确定性，或将

对其未来经营稳定性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中诚信国际决

定维持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17

阳光城 MTN001”、“17 阳光城 MTN004”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将上述主体及债项信用等级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中诚信国际将

与公司保持沟通，及时评估公司经营业绩波动和到期债务偿付资金安

排等因素对其信用质量产生的影响。” 

五、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一创投行作为“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城 04”、“21 阳城 01”、“21 阳城 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

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

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一创投行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

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